
數字社會正在到來，算法治理是數字時代公共

管理的全新命題，也是政府治理的重大挑戰之

一。經過多次專項治理後，國家網信辦等四部委在11月啟動的「清朗．

網絡平台算法典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中強調，要推動長效治理，

常態化開展算法服務安全風險監測防範工作，提升算法常態化

治理水平。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鄧弘林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算法的迅速迭代和自主學習能

力，使得其創新速度遠遠超出現有監管手段和法律法

規的更新速度，監管的滯後性和算法的技術壁壘

之間的矛盾，構成了常態化治理的重大挑

戰。」多位受訪專家認為，人工智能算

法事關社會經濟發展，如何平衡算

法技術的創新發展和有效監管

是算法治理的關鍵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蘇雨潤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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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治理觀察算法治理觀察

數據驅動的算法時代，機器在圖像識別、語言處理等領域取得顯著進步，但
在此過程中產生的隱私洩露、算法歧視、信息繭房等問題日益凸顯。中國傳媒
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李建剛表示，構建完善的數字社會司法體系已是當務之
急。
李建剛指出，政府通過法規規範企業和平台行為是算法治理的重要基礎，但
要真正觸及問題核心，需要解決兩個更深層次的挑戰：一是平台的盈利驅動，
二是流量分配權力的不對稱性。當前，許多平台的算法設計以點擊率和用戶停
留時長為優化目標，導致低俗、煽動性內容氾濫，而商業內容往往佔據大部分
流量資源。同時，平台掌握着流量分配的核心權力，控制着內容曝光的優先
級，這不僅加劇了信息不平等，還可能對社會認知和公共輿論產生外溢效應。
「為破解這些問題，政府需要採取更深層次的干預措施，突破傳統監管的局
限。」李建剛建議，首先要推動算法透明化，要求平台公開核心算法邏輯，尤
其是流量分配的主要參數和機制，並制定透明性標準，明確哪些內容應該優先
推薦，保障多樣性和公共價值內容的基本曝光。其次，應在算法設計中引入
「公共價值」目標，通過調整權重確保公共新聞和公益內容得到合理的推薦，
同時推動平台優化平衡機制，在商業利益與社會責任之間找到動態平衡點。

立法與執法雙管齊下
在立法與執法方面，北京資深法律人李玉斌認為，為應對數字社會

帶來的挑戰，需要制定一系列針對性強、操作性高的法律法規。
在立法上，應高度重視數據要素的所有權、使用權、監管權以
及信息保護和數據安全等方面的立法工作，確保各類數據
資源合法安全使用。在執法上，要建立健全數字社會監
管體系，加強平台監管，確保其合法合規運營。同
時，執法機構需加強對於算法的學習，具備高技
術和專業素養，及時發現並處理違法行為。
李玉斌還建議，政府可以通過建立「合
作沙盒機制」與平台共同測試算法對流
量分配的影響，確保算法的運行符
合法律法規和社會倫理要求，強
化第三方監督，通過獨立的
算法審計機構對平台的流
量分配機制進行定期審
查，並向公眾公開
結果，增強治理
的透明度和
權威性。

中國科
學院院士張

鈸早前提出疑
問，「機器人會不

會成為我們的主人？
如果機器的智能超過我

們，我們就失去對它的控
制，對於這樣的機器人要加以限

制，加以治理。」針對如何避免算
法學習的不可預知性和不可控性，中科

聞歌人工智能專家表示，從技術層面，可
以建立和加強算法影響性評估機制（Algorith-

mic Impact Assessment，AIA），以及設置採購規
則來強化公共部門所使用算法的透明度。
對於具有輿論屬性或社會動員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務，專家建議開展安全評估，並履行算法備案和變更、
註銷備案手續，以應對算法「黑箱」問題。有關主管部門對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務開展監督檢查時，提供者應依法配合，對訓練
數據來源、規模、類型、標注規則、算法機制機理等予以說明，並提

供必要的技術、數據和文檔等支持和協助。

籲限制算法自主決策範圍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鄧弘林認為，為避免算法自我進化的過程中出

現不可預測，導致算法行為的失控或出現不良後果，需要對算法的學習過程施加適當
的限制，尤其是在金融、醫療、公共安全等關鍵領域。例如，可以限制算法自主決策的
範圍，確保其始終在人類可控的框架內運行。對於高風險領域，可以實施「人機協作」模
式，即在重要決策環節引入人工審核或干預，確保算法的決策符合社會的長遠利益。
從國際經驗看，西方國家亦積極開展算法治理。美國拜登政府發布《人工智能權利法案

藍圖》、《關於安全、可靠、可信地開發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通過召集人工智能
頭部企業座談並敦促其發布《人工智能自願承諾》，推動行業自律；在企業界，包括特斯
拉總裁馬斯克在內的1,000多位美國科技精英聯名發聲，呼籲暫停訓練比GPT-4更強大的
AI系統至少6個月，以確保人類能夠緊跟人工智能的發展步伐。在國際上，美國主動參與
並推動一系列合作機制與倡議，力圖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佔據主導地位。歐盟《數字服
務法案》則在2022年生效，提出採取算法問責和透明度審計等措施，要求在線平台公開算
法參數，提高透明度；還成立歐洲算法透明度中心（ECAT），提供科學和技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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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思夢 ●版面設計：黃力敬
A8

確
保
技
術
安
全
合
規

確
保
技
術
安
全
合
規
避
免
過
度
監
管

避
免
過
度
監
管
倡
建
技
術
聯
盟
促
行
業
自
律

倡
建
技
術
聯
盟
促
行
業
自
律

算
法
治
理
遇
挑
戰

算
法
治
理
遇
挑
戰
創
新
與
監
管
須
平
衡

創
新
與
監
管
須
平
衡

2022年4月

深入排查整改互聯網企業平台算
法安全問題，評估算法安全能力，重
點檢查具有較強輿論屬性或社會動員能
力的大型網站、平台及產品，督促企業
利用算法加大正能量傳播、處置違法
和不良信息、整治算法濫用亂象、
積極開展算法備案，推動算法

綜合治理工作的常態化
和規範化。

「清朗．2022年算法綜合
治理」專項行動

2023年9月

聚焦為線下違法活動引流、搜
索環節呈現違法信息、發布違規營
銷信息、組織操縱刷分控評、重點
環節推薦低俗不良信息、傳播網絡
迷信信息、散布炫富拜金、暴飲
暴食信息等7類突出問題，

集中排查整治。

「清朗．生活服務類平台
信息內容整治」專項行動

2024年11月

重點整治同質化推送營造「信息繭
房」、違規操縱干預榜單炒作熱點、盲
目追求利益侵害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
利用算法實施大數據「殺熟」、算法向
上向善服務缺失侵害用戶合法權益等
重點問題，督促企業深入對照自

查整改，進一步提升算法
安全能力。

「清朗．網絡平台算法典
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

兩年半
中央四次出手
治理AI算法

推動算法透明化
加快數據資源立法

●專家表示算法作為現代科學技術的重要成果，已經深刻嵌入社會發展的各個領
域。圖為選手在工業大數據算法項目比賽中操作。 資料圖片

●人工智能技術的跨領域特性，需要多個部門
協同合作。圖為工作人員（左）在向參觀者介
紹百度文心千帆大模型平台。 資料圖片

●國家網信辦等四部委提出，要常態化
開展算法服務安全風險監測防範工作，
提升算法常態化治理水平。圖為觀眾在
參觀網絡數據分析大屏幕。 資料圖片

展
開
安
全
評
估
實
施
備
案
管
理

鄧弘林認為，在常態化治理過程中，如何確保平台
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能夠履行應有的社會責

任並遵循倫理規範，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許多平台算法
的設計初衷是為了提高流量和用戶黏性，這往往導致算法優化以

商業利益為主導，忽視了潛在的社會風險，例如算法可能帶來的歧
視、偏見或誤導消費者等問題。如何平衡平台的商業需求和社會責
任，確保算法的公正性與透明度，是治理中的一大難題。同時，增強
公眾對算法治理的認同與信任，是推動治理常態化的重要前提。如果
公眾對治理機制缺乏信任，可能會導致相關政策和措施的執行困難，

甚至產生抵觸情緒。
「我認為目前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平衡算法的創新發展與有效
監管。」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詹騫表示，一方面，算法
作為現代科學技術的重要成果，已經深刻嵌入社會發展的各
個領域，其創新應用能夠推動市場環境更透明、信息更易於
自由流動，降低搜尋成本和准入門檻，同時促進技術突破和
效率提升。另一方面，算法的複雜性和隱蔽性也給監管帶來
了巨大難度，如何確保算法在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不侵犯
用戶權益、不產生算法歧視、不助力壟斷等問題是當前治理
面臨的重要課題。

監管體系應動態靈活 有行業差異化
「為了在推動技術創新的同時避免過度監管對發展的
抑制，可以採用漸進式的分階段監管模式」，鄧弘林
提出，在技術初期，應該盡量給予創新較大的空
間，支持研發和實驗，以鼓勵技術突破。在技術逐
步成熟並廣泛應用後，可以通過對應用場景的深入
評估，逐步建立起更加嚴格的監管機制。
鄧弘林建議，不同領域和應用場景下，算法所

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不同，因此監管框架應具有靈活
性和差異化設計。比如，在金融、醫療等高度敏感
的行業，算法應用的監管應更加嚴格，重點關注算
法的透明性、可解釋性、數據隱私保護以及避免歧視
和偏見等問題。而對於娛樂或社交平台的推薦算法，監
管的重點則可以放在防止信息誤導、避免算法陷入「回音

室效應」（即一些相近觀點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不斷重複）以
及防範過度依賴算法等方面。通過靈活設計監管框架，不僅能確
保創新在不同行業中的適用性，還能在關鍵領域有效管控潛在的
社會風險。

此外，隨着技術進步和應用場景的不斷變化，「建立
一個動態的監管體系至關重要。」鄧弘林表示，監管機
構可要求企業定期進行算法的風險評估，檢查其在實
際應用中的表現，並評估是否帶來新的社會風險。
法規和監管機制也應具備靈活性。動態風險評估機
制應結合社會變革、技術發展和用戶反饋，及時調
整監管措施。
行業自律在算法治理中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

用，在鄧弘林看來，可以鼓勵建立行業協會和技術
聯盟，推動行業內企業共同制定技術標準和倫理守
則，從而形成自我約束機制。

跨部門合作 避免監管競合
「在人工智能領域，監管可採取『審慎包容』的態度，

既確保技術的安全和合規，又要避免過度監管成為發展的『緊
箍咒』。」內地知名人工智能公司中科聞歌人工智能專家表示，
由於人工智能技術的跨領域特性，需要多個部門協同合作，

避免監管競合。可以通過跨部門合作，形成合力，共同
為場景創新提供制度供給，促進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與監
管規範相協調。
具體措施方面，中科聞歌人工智能專家認為，可
建立一套涵蓋治理目標、治理主體、治理對象、治
理手段和治理模式的體系化綜合治理框架。在治理
目標上實現算法可問責與算法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治理主體上通過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形成算法治
理合力，在治理對象上拓寬算法治理的範圍，在治
理手段上完善技術治理制度，在治理模式上優化多
元主體參與的協同共治模式。此外，還要鼓勵技術
創新，制定算法倫理標準和認證機制，對AI算法生命
周期中的風險進行管控。同時，引入獨立專業的第三方

機構，搭建起成熟統一的評估標準，對算法的合理性進行審
查。此外，有必要在監管中嵌入技術工具，以技術手段賦能監
管，打造與人工智能體模塊化治理框架相適配的智慧化治理工
具，實現對特定高風險場景的精準化治理。

2023年12月

優化推薦機制，着力解決短視頻
平台算法價值導向存在偏差、優質
短視頻呈現不足等問題。優化流量
分配機制，防止「重指標輕質
量」，片面以點讚率、轉發率

等量化指標作為流量分配
依據。

「清朗．整治短視頻信息內
容導向不良問題」專項行動


